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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群众举报件
信息公示表

（X3YN202405220005）
公示单位：五华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4 月 16 日

投诉问题

受理编号：X3YN202405220005

投诉人反映：昆明市五华区环翠湖片区长期施工管道反复开挖，特别是云南省

文化馆附近施工污水直排路面流入翠湖，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居民楼底层各类

餐饮娱乐业产生震动、噪声、油烟扰民，污水直排翠湖，尤其以翠湖北路仓园

巷、染布巷的“餐饮一条街”最为突出。

办结目标
及时清运建筑垃圾，规范现场施工材料堆放，减少油烟、噪音对业主的影响，

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

整改措施

（一）督促钱局街的提升改造工程，及时清运建筑垃圾，规范现场施工材料堆

放，尽快完成人行道石材铺装、车行道沥青铺装，确保项目于6月10日完工。

（二）动员餐饮企业安装油烟净化等设备，减少震动、噪声、油烟扰民，同时

要求餐饮企业文明经营，提醒并制止部分客人出现噪声扰民的情况；拟将该片

区居民楼下位置纳入2024年第三季度餐饮业选址负面清单，并对外公示。五华

区市场监管局等有行政许可或审批的职能部门，严禁审批禁建区内的新、改、

扩餐饮项目；同时对翠湖北路仓园巷、染布巷周边噪音扰民情况开展分批整治

工作。一方面加强对《昆明市大气污染防治法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宣传力度，

告知业主租期到期严禁将店铺租赁给产生油烟、废气的餐饮经营主体，加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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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监管，发挥日常检查和提醒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

周边群众意见，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

整改主要

工作成效

（一）未完成钱局街提升改造施工，建筑垃圾清运不及时，同时存在少量施工

材料堆放情况问题，已整改完毕。2024年5月26日，建筑垃圾已清运完毕，现场

施工材料已规范堆放。2024年6月10日完成钱局街车行道沥青铺装，进行工程收

尾。该问题已于2024年6月10日办结。

（二）针对部分餐饮企业未安装油烟净化等设备，相关店铺经营过程中，部分

客人交谈声音大问题，已整改完毕。一是五华区华山街道办事处组织工作人员

实地动员附近餐饮企业安装油烟净化等设备。2024年5月23日19时，昆明市公安

局五华分局翠湖派出所联合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森林警察大队，五华区华山

街道办事处，五华区华山街道城管执法中队现场用HS5633A型声级计核查监测，

“餐饮一条街”分贝检测未超过规定分贝；二是染布巷居民楼下开设餐饮店问

题，2024年5月31日，由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区分局牵头，组织五华区市场监

管局、五华区华山街道办事处对如安街进行现场踏勘，现场确定了染布巷餐饮

业选址负面清单，划入餐饮业选址负面清单住宅楼下铺面，严禁审批新、改、

扩餐饮项目；仓园巷问题，五华区人民政府已于2022年11月7日将仓园巷列入餐

饮行业选址负面清单；三是已督促翠湖北路仓园巷、染布巷的“餐饮一条街”居

民楼底层餐饮负责人做好日常“门前三包”管理工作，及时清掏内部及商铺污水

管、化粪池，禁止油烟、油污水、粪便外溢。2024年6月4日五华区华山街道办

事处组织民情恳谈会，对《昆明市大气污染防治法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进行

宣传，广泛听取周边群众意见。该问题已于2024年6月4日办结。



—3—

自查自验

和市级验

收情况

（一）自查自验情况。2024年10月21日，五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织相

关部门开展自查自验。经查阅资料和现场复核，整改措施已落实，问题已解决，

同意通过自查自验。

（二）市级验收情况。2026年4月15日，昆明市住建局组织验收组对该投诉件进

行市级验收，经材料核实和现场核实，符合验收要求，同意通过市级验收。

公示说明
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华山西路1

号五华区机关大楼416办公室。联系人员及电话：王腾达，1326002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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